
 

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113年度Ａ級裁判暨增能進修講習會實施計畫 

一、依        據：依113年05月14日體總業字第1130001252號函辦理。 

二、宗        旨：為建立健全定向越野裁判制度，提高我國裁判素質，培養定向

越野裁判人才，提升我國定向越野技術水準。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

四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       

五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定向越野協會

六、日期與地點： 

學   科—113年9月27日(星期五)至9月29日(星期日)、 

地    點：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45巷3號1樓(暫訂)                    

術    科—113年9月30日(星期一) 

地   點：臺北市南港公園(暫訂)  

七、研習內容： 

學        科 

(一) 國家體育政策 

(二) 性別平等教育 

(三) 定向越野裁判術語(專業外語) 

(四) 裁判職責及素養 

(五) 裁判倫理 

(六) 裁判心理學 

(七) 定向越野運動記錄方法(含資訊科技運用) 

(八) 定向越野運動規則 

(九) 定向越野運動裁判技術(含資訊科技運用) 

(十) 定向越野運動裁判執法案例 

術        科 

專項裁判實務(技術操作及專項體能) 



八、測驗舉辦方式： 

(一) 學科筆試 

(二) 綜合座談：針對本研習內容進行討論 

(三) 術科測驗(分組進行) 

(四) 實習裁判 

九、課  程  表：如附件一 

十、參加對象：1.Ａ級裁判講習會：取得Ｂ級定向越野裁判證3年以上具從事定向越野

裁判實務工作經驗者。(須附裁判證影本以資證明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
除Ｂ級裁判證外，其餘證件不予受理)。(備註：實際執法場次認定，

由協會辦理之。) 

2.增能進修：凡持有本會核發之Ａ、Ｂ、Ｃ級之有效運動裁判證者優

先，其他單位核發之證照經審查認定後亦可報名參加。(需附上證照

影本) 

十一、參加人數：10 人起人以上即開班，達20人即停止接受報名。 

十二、報 名 費：1.新台幣3,000 元，(含教材費、講師費、保險費及檢定費)，請註明活

動名稱(日期)及姓名或(後五碼)，以利核對，以維護個人權益)。 

2.增能進修報名費用： 

日期 時數 費用 

9/27(五) 12 1200 

9/28(六) 12 1200 

9/29(日) 10 1000 

十三、報名方式：請上報名網站報名  https://tinyurl.com/ymr78apo。 

(1) 參加人員請於傳送報名表時，大頭照電子檔(檔名為姓名+身份證字號)，以及Ｂ級

裁判證掃描檔(jpg)。 

(2) 檢附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(良民證)，具外國籍者，應檢附原護

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。(可於報到時繳交)。 

(3) 凡相關證件或資料(不確實或申請資料不在日期內)不齊者不予受理。 

(4) 報名截止日期與時間：113 年 9 月 20 日(星期五)下午五時。 

(5) 已完成報名手續者，概不退費。如因重大事故，得於活動前提出退費申請，但 

須扣除行政費 200 元整。 



十四、繳費方式：銀行代碼：013 

銀行：國泰世華銀行建國分行 

帳號：223-03-2000-621 

戶名：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沈永賢 

 十五、附        則： 

(一) 參加人員請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。    

(二) 研習期間供應午餐，如有素食者務必主動告知，交通及住宿事宜請自行處

理。 

(三) 學員請攜帶個人之筆記型電腦，以利相關學、術科之實際操作。 

(四) 研習期間投保300萬(含3萬醫療)公共意外責任險(※若須更高保障請自行投

保)。 

(五) 參加各級裁判講習會缺課達  4   小時(含)以上者，不得參加學科及術科測驗。 

          (六)及格標準： 

1. 學習精神及出席時數 20%(缺席 4 小時(含)以上不予計分) 

2. 學科測驗及術科測驗 80% 

3. 總成績(學、術科測驗及出席時數)達八十五分者發予 Ａ 級裁判證。 

 (七)發證方式： 

1.講習全程參與完畢者，由本單位核發研習(時數)證書，並參加中華民國定向

越野協會Ａ級裁判檢定測驗，及格者則由本會陳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

備，並核發 Ａ級裁判證。 

(八)增能頒發研習證明： 

1.是項Ａ級裁判講習會課程分4日進行，欲參加增能進修研習者，可選擇參與 

4日之中任何1日之全日課程，於講習會結束後，由本會發給當日之研習時

數證明。 

2.依相關規定：裁判證有效期間為四年。經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達四十八

小時，並每年至少六小時者，於效期屆滿三個月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，得

向本會申請裁判證效期之展延，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。 

十六、本實施計畫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後實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 
附件一 

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

113 年度 A 級裁判講習會課程表 

日期 時 間 授課內容 講 師 備註 

 

9 

月 

27 

日 

 

07：45~08：00 學員報到   

08：00~08：10 始 業 式   

08：10~10：10 定向越野運動發展史 本會聘任 2 

10：10~12：10 定向越野裁判術語(專項外語) 本會聘任 2 

12：10~13：00 午  膳   

13：00~17：00 裁判倫理 本會聘任 4 

17：00~19：00 定向越野運動規則 本會聘任 2 

19：00~21：00 裁判職責及素養 本會聘任 2 

9 

月 

28 

日 

07：45~08：00 學員報到   

08：00~12：00 裁判運動生理學       本會聘任  4 

12：00~13：00 午  膳   

13：00~15：00 國家體育政策 奧會派員 2 

15：00~19：00 裁判心理學 本會聘任 4 

19：00~21：00 裁判職責及素養 本會聘任 2 

9 

月 

29 

日 

 

07：45~08：00 學員報到   

08：00~12：00 定向越野運動規則 本會聘任 4 

12：00~13：00 午  膳   

13：00~15：00 性別平等教育 本會聘任 2 

15：00~19：00 定向越野裁判術語(專項外語) 本會聘任 4 

19：00~20：00 學科測驗 本會聘任  

9 

月 

30 

日 

 

07：45~08：00 學員報到   

08：00~10：00 
定向越野運動紀錄方法 

(含資訊科技運用) 
本會聘任 2 

10：00~12：00 
定向越野運動裁判技術 

(含資訊科技運用) 
本會聘任 2 

12：00~13：00 午  膳   

13：00~15：00 定向越野運動裁判執法案例 本會聘任 2 

15:00~ 術科測驗 本會聘任  

註：本課表如有調整以當日公告為準 
 



附件二 

113 年度 Ａ 級定向越野裁判講習會報名表 

姓    名  

二吋相片 2張 

（浮貼） 

性    別 □男      □女 

出生日期 
(西元 1996/08/11)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

身分證字號  

最高學歷  

服務單位 

現任職務 
 單位：______________   職務___________ 

原持有證照 

等級  □____級， 證號___________           □無 

裁判證 

正面 
黏貼處 

(請務必影印清晰) 

聯絡電話  (H)               (手機)                   (請務必填寫) 

E-mail     (請務必填寫) 

聯絡地址  

緊急聯絡人  

聯絡電話  

關係  

運

動

裁

判

經

歷 

 

 

 

 

 

備註  



113 年裁判增能進修研習會報名表 

姓      名  性 別 □男         □女 

出生年月 

(西元 1996/08/11) 
年      月   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通 訊 處 

地址：□□□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務必填寫) 

電話：(    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務必填寫) 

學  歷  

服 務 單 位 學校(機關)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

裁判證 

正面 
黏貼處 

(請務必影印清晰) 

匯款/繳費  
(請填寫後 5 碼) 

 

勾選 日期 時數 費用 

□ 9/27(五) 12 1200 

□ 9/28(六) 12 1200 

□ 9/29(日) 10 1000 

  *本人同意以上所列個人基本資料於「113 年裁判增能進修研習會」使用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

 
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

 


